
（
本
刊
訊
）
輔
導
會
一○

三
學
年

度
第
一
學
期
高
中
職
以
下
榮
民
子
女
就

學
補
助
，
自
九
月
十
五
日
起
至
十
月
十

五
日
止
，
凡
符
合
條
件
者
，
請
逕
洽
各

縣
市
榮
服
處
申
請
，
逾
期
不
予
受
理
。

申
請
對
象
為
：

一
、
榮
民
及
其
配
偶
或
榮
民
遺
眷

未
支
領
軍
公
教
月
退
休
金
、
生
補
費
、

贍
養
金
者
。
二
、
榮
民
及
其
配
偶
或
榮

民
遺
眷
未
任
職
公
務
機
關
（
構
）
，
或

任
職
公
務
機
關
（
構
）
而
依
規
定
不
能

領
取
子
女
教
補
費
者
。
三
、
榮
民
及
其

配
偶
或
榮
民
遺
眷
最
近
一
年
度
綜
合
所

得
總
額
未
超
過
新
臺
幣
一
百
十
四
萬
元

者
。
但
經
核
定
全
部
供
給
制
安
置
就
養

榮
民
及
其
配
偶
或
其
遺
眷
，
不
適
用
之

。
四
、
子
女
就
讀
國
內
公
立
及
已
立
案

私
立
之
五
專
前
三
年
、
高
中
（
職
）
（

以
上
不
含
公
、
軍
費
生
）
、
國
中
、
國

小
，
前
一
學
期
學
業
成
績
平
均
七
十
分

以
上
，
操
行
不
得
記
（
或
累
記
）
大
過

一
次
以
上
。
榮
民

前
配
偶
（
不
具
榮

民
身
分
）
，
其
戶
籍
已
記
載
榮
民
子
女

監
護
權
歸
屬
者
，
準
用
前
項
之
規
定
。

補
助
金
額
為
：
一
、
五
專
前
三
年

、
高
中
（
職
）
：
新
臺
幣
三
千
元
。
二

、
國
中
、
國
小
：
新
臺
幣
五
百
元
。
（

匯
款
日
期
約
為
十
二
月
下
旬
前
，
須
俟

完
成
勾
稽
作
業
實
況
而
定
）

輔
導
會
表
示
，
本
項
就
學
補
助
係

政
府
助
學
措
施
，
故
，
凡
政
府
預
算
發

給
之
子
女
就
學
補
助
（
獎
、
助
學
金
）

及
學
雜
費
減
免
等
助
學
措
施
，
僅
能
擇

一
申
領
，
具
領
「
贍
養
金
」
之
就
養
榮

民
，
請
申
辦
子
女
教
育
補
助
。
另
，
本

學
期
就
讀
高
中
職
新
生
，
因
十
二
年
國

教
之
故
，
請
擇
優
申
辦
就
讀
學
校
之
學

雜
費
減
免
。
各
項
申
請
條
件
、
所
需
文

件
及
注
意
事
項
等
詳
細
資
訊
，
請
至
輔

導
會
網
站
查
詢
，
網
址
：h

ttp
://w

w
w

.

v
ac.g

o
v
.tw

↓
服
務
照
顧
↓
最
新
消
息
↓

一○

三
學
年
度
第
一
學
期
高
中
職
以
下

榮
民
子
女
就
學
補
助
新
聞
稿
。

近
月
來
，
發
生
在
高
雄
及
新
店
地
區
的
兩
起
瓦

斯
氣
爆
事
件
，
震
驚
全
國
。
連
帶
亦
使
民
眾
，
對
自

身
住
家
的
瓦
斯
管
線
是
否
過
於
老
舊
？
有
無
超
過
使

用
年
限
等
問
題
，
開
始
高
度
關
注
！
紛
紛
要
求
瓦
斯

公
司
，
派
員
全
面
檢
測
大
樓
或
社
區
內
的
瓦
斯
管
線

是
否
安
全
？

依
筆
者
過
往
工
作
經
驗
，
發
覺
大
樓
社
區
住
家

，
如
果
懷
疑
瓦
斯
漏
氣
，
大
多
僅
通
報
社
區
管
理
員

轉
報
查
漏
，
如
此
消
極
作
為
，
可
能
已
埋
下
難
以
預

測
的
禍
源
。

瓦
斯
查
漏
作
業
分
秒
必
爭
，
輾
轉
通
報
，
不
僅

浪
費
許
多
寶
貴
時
間
，
亦
極
易
釀
災
；
再
者
，
查
漏

所
使
用
偵
測
器
，
均
有
偵
測
距
離
限
制
，
轉
報
地
點

不
正
確
，
將
無
法
找
到
正
確
漏
氣
點
，
儘
速
修
復
。

建
議
民
眾
，
若
發
現
瓦
斯
異
常
現
象
，
如
在
室

內
，
切
記
勿
更
動
電
器
類
開
關
，
避
免
產
生
火
花
，
儘
速
開

啟
所
有
門
窗
，
保
持
通
風
，
並
關
閉
瓦
斯
表
前
開
關
後
，
第

一
時
間
將
漏
氣
位
置
、
漏
氣
狀
況
等
，
迅
速
翔
實
通
報
瓦
斯

公
司
，
當
可
有
效
消
弭
災
難
於
無
形
。

目
前
市
面
上
推
出
一
種
「
微
電
腦
瓦
斯
表
」
，
其
技
術

已
臻
成
熟
，
具
備
多
項
安
全
功
能
，
並
經
政
府
立
法
推
廣
，

當
可
有
效
保
障
用
戶
住
家
安
全
，
建
議
民
眾
可
向
所
屬
瓦
斯

公
司
洽
詢
、
安
裝
。 

（
筆
者
洪
泰
昌
，
現
任
職
瓦
斯
公
司
）

（
本
刊
訊
）
秋
節
期
間

，
輔
導
會
各
服
務
機
構
分
別

前
往
各
地
區
，
訪
視
較
需
要

幫
助
的
榮
民
眷
，
並
結
合
各

地
社
福
機
構
，
致
贈
日
常
生

活
用
品
及
秋
節
禮
品
，
讓
榮

民
眷
都
能
歡
度
中
秋
佳
節
。

桃
園
縣
榮
服
處
同
仁
與

榮
欣
志
工
，
組
成
表
演
團
隊

，
前
往
桃
園
榮
家
，
帶
來
精

采
歌
舞
表
演
，
致
贈
住
家
榮

民
伴
手
禮
及
秋
節
賀
卡
，
大

夥
共
度
歡
樂
時
光
。

基
隆
市
榮
服
處
結
合
國

際
獅
子
會
及
基
隆
市
榮
民
榮

眷
關
懷
協
會
，
前
往
祥
和
山

莊
訪
視
年
長
榮
民
，
致
贈
日

常
生
活
用
品
。

臺
南
市
榮
服
處
與
臺
灣

全
民
食
物
銀
行
協
會
合
作
，

將
燕
麥
片
等
食
品
，
分
送
給

年
長
榮
民
眷
，
作
為
秋
節
賀

禮
。

高
雄
市
榮
服
處
結
合
高

雄
市
社
會
局
、
天
明
功
德
會

及
南
投
縣
名
間
鄉
慈
慧
宮
，

將
愛
心
月
餅
及
米
、
罐
頭
等

物
資
，
發
給
亟
需
照
顧
的
榮

民
眷
，
祝
賀
他
們
中
秋
佳
節

愉
快
。臺

東
縣
榮
服
處
同
仁
與

榮
欣
志
工
，
結
合
華
山
基
金

會
，
致
送
月
餅
、
白
米
等
生

活
必
需
品
予
榮
民
，
表
達
關

懷
；
另
外
，
處
長
曾
竹
生
等

前
往
臺
北
榮
總
臺
東
分
院
等

醫
院
，
慰
問
住
院
榮
民
，
祝

福
早
日
康
復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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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秋關懷情 溫暖榮民心
各服務機構致贈禮品及物資 陪伴榮民眷歡度佳節

中
秋
節
是
中
國

人
相
傳
久
遠
的
重
要

節
日
，
在
這
個
節
日

，
全
家
人
一
起
共
聚
，
歡
享
團
圓
的
愉

悅
氛
圍
，
家
家
戶
戶
展
現
「
月
圓
人
團

圓
」
的
歡
樂
景
象
。

在
國
人
傳
統
節
日
中
，
中
秋
節
最

為
詩
情
畫
意
，
因
為
八
月
十
五
日
正
是

秋
季
的
中
間
日
子
，
俗
稱
「
八
月
半
」

，
當
晚
的
月
亮
，
比
任
何
時
節
都
要
皎

潔
圓
亮
。

依
據
中
國
農
曆
，
八
月
為
秋
季
的

第
二
個
月
，
古
時
稱
為
仲
秋
，
民
間
稱

為
中
秋
。
因
為
這
一
天
月
亮
滿
圓
，
象

徵
團
圓
，
又
稱
團
圓
節
；
由
於
月
餅
是

華
人
過
中
秋
節
的
代
表
食
品
，
因
此
又

稱
為
月
餅
節
。
月
餅
一
詞
，
源
於
南
宋

吳
自
牧
的
《
夢
梁
錄
》
，
那
時
僅
是
一

般
點
心
，
到
後
來
人
們
逐
漸
把
賞
月
與

月
餅
結
合
在
一
起
，
寓
意
家
人
團
圓
或

寄
託
思
念
。

有
關
中
秋
節
的
神
話
傳
說
，
最
早

出
現
於
春
秋
時
代
，
《
楚
辭
》
記
載
月

亮
裡
有
隻
玉
兔
，
民
間
傳
說
更
添
加
玉

兔
搗
仙
藥
的
情
節
。
現
存
最
早
記
錄
「

嫦
娥
奔
月
」
的
文
本
，
出
現
於
西
漢
《

淮
南
子
》
，
傳
統
中
秋
節
便
是
從
嫦
娥

奔
月
的
傳
說
而
來
；
唐
人
小
說
敘
述
仙

人
吳
剛
在
月
宮
伐
桂
樹
，
以
及
唐
明
皇

遊
月
宮
，
也
是
膾
炙
人
口
的
傳
奇
。

月
亮
和
居

住
在
地
球
上
的

人
類
，
彼
此
最

大
的
共
鳴
，
在
於
顯
現
周
期
性
的
圓
缺

，
被
用
來
映
照
親
人
、
朋
友
的
聚
散
離

合
。
蘇
軾
《
水
調
歌
頭
》
：
「
人
有
悲

歡
離
合
，
月
有
陰
晴
圓
缺
，
此
事
古
難

全
。
但
願
人
長
久
，
千
里
共
嬋
娟
。
」

藉
著
月
亮
的
陰
晴
圓
缺
，
感
慨
宇
宙
流

轉
與
人
生
的
悲
歡
離
合
，
揭
示
人
們
盼

望
團
圓
的
情
感
與
理
念
，
可
謂
千
古
傳

唱
，
深
入
人
心
的
詩
詞
。

我
國
以
農
立
國
，
春
季
播
種
時
，

須
祭
拜
祈
求
豐
收
，
稱
為
「
春
祈
」
；

秋
季
收
成
時
，
也
要
答
謝
神
明
護
佑
，

叫
做
「
秋
報
」
。
農
曆
八
月
十
五
正
是

稻
子
成
熟
季
節
，
因
而
中
秋
節
亦
可
能

源
於
「
秋
報
」
的
習
俗
，
這
是
我
們
歡

度
中
秋
節
之
餘
，
可
加
以
省
思
體
會
的

另
一
層
涵
意
。

近
年
來
，
民
眾
於
中
秋
節
舉
辦
烤

肉
活
動
，
藉
此
凝
聚
家
人
的
情
感
，
然

而
，
烤
肉
所
使
用
的
木
炭
，
在
燃
燒
時

會
產
生
一
氧
化
碳
，
油
脂
加
熱
會
產
生

多
環
碳
氫
化
合
物
，
烤
肉
時
甚
至
會
產

生
粒
狀
物
及
戴
奧
辛
，
所
製
造
的
廢
氣

與
垃
圾
，
不
但
造
成
空
氣
汙
染
與
環
境

破
壞
，
對
人
體
健
康
也
造
成
危
害
。

因
此
，
環
保
人
士
大
力
呼
籲
，
「

中
秋
不
烤
肉
，
減
碳
護
生
態
」
，
但
是

要
加
以
全
然
改
變
，
還
有
賴
國
人
共
同

支
持
與
配
合
，
從
新
一
代
生
活
教
育
，

奠
定
環
保
與
健
康
的
新
觀
念
。

撫
今
懷
古
，
返
璞
歸
真
，
歡
度
中

秋
節
，
家
長
和
兒
童
可
規
劃
不
一
樣
的

活
動
，
例
如
全
家
出
遊
、
健
走
、
觀
星

、
賞
月
等
，
不
但
和
家
人
有
個
溫
暖
聚

會
，
又
可
為
地
球
盡
一
份
心
力
，
快
樂

又
自
然
，
健
康
又
環
保
。

秋
節
期
間
，
輔
導
會
董
翔
龍
主
委

及
各
位
副
主
委
，
分
別
前
往
榮
家
向
榮

民
賀
節
，
並
參
加
榮
家
所
舉
辦
的
團
圓

餐
會
；
輔
導
會
各
所
屬
機
構
則
分
別
舉

辦
訪
視
、
慰
問
、
清
掃
及
秋
節
聯
歡
等

活
動
，
藉
以
表
達
誠
摯
的
關
懷
與
祝
福

，
期
使
榮
民
榮
眷
共
享
輔
導
會
大
家
庭

的
溫
暖
。

適
逢
中
秋
佳
節
，
希
望
榮
民
袍
澤

本
著
知
福
惜
福
的
理
念
，
從
「
家
」
與

「
榮
家
」
的
同
心
圓
，
向
外
擴
散
，
相

互
扶
持
、
攜
手
同
心
，
進
而
發
揮
愛
鄉

、
愛
國
的
精
神
，
提
升
社
會
正
向
力
量

，
厚
植
國
家
發
展
實
力
，
共
創
幸
福
、

安
康
、
美
滿
的
家
園
。

中
秋
月
圓 

溫
馨
團
圓

論社

輔
導
會              

就
學
補
助
九
月
十
五
日
申
請

高
中
職
以
下

榮

民

子

女

桃園縣榮服處榮欣志工組成歌舞表演團隊，日前於桃園榮家

載歌載舞，祝福榮民們秋節愉快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張揚興攝）

瓦斯氣爆之我見 

二十餘位八德社區大學志工學員，教導桃園榮

家住家榮民們，自己動手做越式春捲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黃煒淩攝）

（
本
刊
訊
）
桃
園
榮
家

日
前
邀
請
二
十
餘
位
八
德
社

區
大
學
學
員
志
工
，
教
導
住

家
榮
民
們
自
己
動
手
做
越
式

春
捲
，
製
作
方
法
簡
單
，
吃

來
清
新
又
爽
口
。

榮
家
及
社
區
大
學
為
配

合
教
學
，
事
先
準
備
越
式
春

捲
米
紙
等
各
式
食
材
；
教
學

會
場
上
，
大
夥
對
越
式
春
捲

的
製
作
方
式
，
有
別
於
傳
統

的
中
國
春
捲
，
都
深
感
好
奇

，
尤
其
透
過
捲
米
紙
，
包
入

個
人
喜
好
的
水
果
、
蔬
菜
等

，
再
佐
以
優
格
或
沙
拉
醬
，

在
炎
熱
的
天
氣
裡
，
吃
來
格

外
清
爽
、
開
胃
。

越式春捲教學 嘗鮮異國美食

（
本
刊
訊
）
臺
中
榮
總

嘉
義
分
院
附
設
護
理
之
家
，

於
日
前
舉
辦
戲
劇
表
演
活
動

—

「
憶
起
當
兵
趣
之
那
些
年

，
我
們
的
輝
煌
戰
績
」
（

下
圖
，
林
曉
鈺
提
供
）
，

醫
護
人
員
和
榮
民
一
起
回

憶
軍
旅
生
活
點
滴
。

此
次
活
動
由
護
理
部

周
惠
千
主
任
，
偕
住
民
、

家
屬
和
護
理
同
仁
一
起
參

與
。
開
場
時
安
排
模
仿
「

鳳
飛
飛
」
表
演
，
參
與
者

在
驚
喜
之
餘
，
也
跟
著
音

樂
節
拍
互
動
；
活
動
的
第

一
至
四
幕
，
分
別
為
離
鄉

背
井
從
軍
篇
、
從
軍
操
練

篇
、
返
家
篇
、
勞
軍
篇
，

最
後
在
「
鄧
麗
君
」
美
妙

歌
聲
中
，
穿
越
過
去
的
年

代
，
現
場
笑
聲
不
斷
。

活
動
現
場
，
同
時
展

示
「
穿
越
時
空
，
我
的
生

命
故
事
書
分
享
」
，
讓
大
家

翻
閱
住
民
們
的
生
命
故
事
，

一
起
體
驗
住
民
過
往
珍
貴
的

回
憶
。

那些年 我們的輝煌戰績

（
本
刊
訊
）
榮
光
雙

周
刊
於
日
前
舉
辦
一○

三

年
度
讀
者
有
獎
徵
答
公
開

抽
獎
，
由
周
刊
發
行
人
輔

導
會
呂
嘉
凱
主
任
秘
書
主

持
，
此
次
參
與
有
獎
徵
答

的
榮
民
相
當
踴
躍
，
共
計

收
到
六
千
七
百
餘
件
，
本

刊
將
自
九
月
中
旬
起
，
陸

續
寄
發
獎
金
支
票
予
中
獎

人
，
如
有
疑
問
請
電
洽
：

0
2
-2

7
6
5
7
7
0
3

。
中
獎
名

單
如
下
：
（
部
分
得
獎
者

因
同
名
同
姓
，
特
標
明
地

區
以
玆
識
別
）

頭
獎
一
名
：
賴
文
吉

，
獎
金
貳
萬
元
。

貳
獎
二
名
：
滕
興
傑

、
李
志
湘
，
各
得
獎
金
壹

萬
元
。參

獎
五
名
：
黃
南
榕

、
謝
進
福
（
臺
中
市
大
肚

區
）
、
袁
盛
凱
、
林
萬
得

（
高
雄
市
前
鎮
區
）
、
任

淑
琴
，
各
得
獎
金
伍
仟
元

。

肆
獎
五
名
：
王
屏
正

、
米
信
詩
、
羅
漢
初
、
傅

茂
棟
、
黃
傑
（
臺
南
市
永

康
區
忠
孝
路
）
，
各
得
獎

金
肆
仟
元
。

伍
獎
五
名
：
林
萬
興

（
新
北
市
新
莊
區
）
、
劉

堂
福
、
張
毓
鐘
（
桃
園
市

）
、
湯
建
鈺
、
郭
芝
生
，

各
得
獎
金
參
仟
元
。

陸
獎
五
十
名
：
戴
家

駒
、
唐
庚
、
溫
展
兆
、
丁

啟
明
（
彰
化
縣
彰
化
市
）

、
高
昌
治
、
傅
柏
林
、
徐

潮
、
林
維
新
、
張
運
平
、

林
聰
瀛
、
黃
山
宏
、
連
芳

誠
、
戴
國
釗
、
江
英
風
、

林
聰
顯
、
孟
憲
祥
、
王
妙

玲
、
朱
照
榮
、
王
瑞
陽
、

張
錦
龍
（
高
雄
市
鳳
山
區

）
、
邱
正
宗
（
桃
園
縣
八

德
市
）
、
李
慶
生
（
高
雄

市
小
港
區
）
、
張
憑
德
、

陳
保
政
、
于
翰
屏
、
張
海

山
（
臺
北
市
萬
華
區
）
、

梁
思
明
、
曹
正
治
、
范
文

玲
、
林
通
榮
、
戴
錫
林
、

程
本
立
、
王
鴻
琠
、
李
明

光
（
高
雄
市
岡
山
區
）
、

李
苓
、
秦
健
瀚
、
張
效
騫

（
嘉
義
縣
竹
崎
鄉
）
、
金

國
政
、
龍
德
群
、
葉
庭
愷

、
邱
雲
達
、
李
永
恩
（
臺

中
市
神
岡
區
）
、
徐
劍
林

、
劉
木
雲
、
沈
世
通
、
王

兆
泰
（
桃
園
縣
八
德
市
）

、
李
從
立
、
黎
慶
（
新
竹

市
公
園
路
）
、
薛
兆
庚
、

馬
立
位
，
各
得
獎
金
壹
仟

元
。

榮
光
雙
周
刊
公
布
有
獎
徵
答
名
單

（
本
刊
訊
）
輔
導
會
為
激
勵
員

工
廉
潔
風
範
，
促
進
廉
能
政
治
，
特
辦

理
一○

三
年
度
廉
政
楷
模
選
拔
，
經
初

評
，
會
本
部
各
處
、
會
及
各
所
屬
機
構

提
列
三
十
四
人
，
再
經
輔
導
會
廉
政
楷

模
選
拔
評
審
委
員
會
複
評
，
甄
選
出
七

位
楷
模
。

謹
將
楷
模
事
蹟
簡
介
如
後
：

輔
導
會
統
計
資
訊
處
資
訊
系
統

科
科
長
李
善
斌
︱
執
行
職
務
廉
潔
自
持

，
依
法
行
政
，
杜
絕
浪
費
，
提
升
效
益

節
省
公
帑
。

新
北
市
榮
服
處
輔
導
員
莊
宜
福

︱
廉
潔
自
持
，
盡
忠
職
守
，
任
勞
任
怨

，
節
約
公
帑
，
不
居
功
，
不
為
利
誘
、

不
為
勢
劫
，
足
堪
表
率
。

臺
南
市
榮
服
處
專
員
謝
毅
夫
︱

負
責
責
任
區
輔
導
員
業
務
，
認
真
負
責

，
廉
潔
守
法
，
防
杜
公
帑
浪
費
，
嚴
守

廉
政
工
作
原
則
，
足
為
廉
能
表
率
。

八
德
榮
家
輔
導
組
組
長
帥
士
節

︱
建
立
機
關
重
要
財
務
託
管
及
稽
核
制

度
，
落
實
榮
民
遺
產
管
理
，
貫
徹
知
會

報
備
，
帶
動
廉
能
風
尚
。

花
蓮
榮
家
輔
導
員
許
福
榮
︱
品

格
端
正
、
操
守
廉
潔
、
執
事
認
真
、
生

活
規
律
，
嚴
格
執
行
榮
民
遺
物
清
點
及

殯
葬
驗
收
，
有
效
杜
絕
弊
端
發
生
。

臺
中
榮
總
眼
科
部
主
任
王
俊
元

︱
婉
拒
病
患
餽
贈
，
主
動
辦
理
廉
政
倫

理
登
錄
事
件
，
視
病
猶
親
，
仁
心
仁
術

，
崇
尚
醫
德
，
廉
潔
可
風
。

臺
北
榮
總
輸
血
醫
學
科
主
任
邱

宗
傑
︱
醫
術
精
湛
、
視
病
猶
親
；
戮
力

從
公
、
剛
正
不
阿
，
拒
受
餽
贈
，
廉
潔

自
持
，
積
極
公
共
服
務
，
著
有
成
效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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